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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   函 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32號 

電話：03-3377127＃21 

傳真：03-3331263 

連絡人：朱彩玉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2日 

發文字號：桃市建師字第 1334-1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據本會會員劉經緯建築師函稱：受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委託

辦理座落於桃園市桃園區法政段51地號，增建無障礙電梯

工程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，因該衛生局未按契約履約，

相關事宜雙方尚有爭議，請本會各會員及各單位轉知所屬

會員審慎處理，以免造成紛爭，惠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依據劉經緯建築師事務所 106年 9月 11日桃市建開經緯字

第 1060911號函辦理。 
 

正本：本會各會員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築師公會、基隆

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苗栗縣建築師公會、臺

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彰化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建築師

公會、嘉義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南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建築

師公會、屏東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台東縣建築師公會、福建金門

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劉經緯建築師事務所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 

 

 

 

 


